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24 号

——科创板创新试点红筹企业财务报告信息

特别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在科创板公开发行证券并上市的创新试

点红筹企业（以下简称红筹企业）财务信息披露行为，支持

引导红筹企业更好地发展，保护红筹企业和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

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

意见》）《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关于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

施意见》）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红筹企业，是指按照《若干意见》

和《实施意见》等规定，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审核并注册，在科创板

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存托凭证并上市的创新试点红筹企业。

第三条 在境内公开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并上市的红筹

企业披露年度财务报告、首次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的红筹企

业申报财务报告，以及按照相关规定需要参照年度财务报告

披露有关财务信息时，应遵循本规定和其他相关规定的要

求。

第四条 红筹企业披露的财务报告信息，可按照中国企



业会计准则或经财政部认可与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等效的会

计准则（以下简称等效会计准则）编制，也可在按照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或美国会计准则（以下简称境外会计准则）编制

的同时，提供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调整的差异调节信息。

红筹企业在财务报告信息披露中应明确所采用的会计

准则类型。红筹企业首次申请境内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存托凭

证时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境内上市后不

得变更。

第五条 红筹企业在境内公开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应

在发行上市安排中明确会计年度期间，一经确定、不得随意

变更。未以公历年度作为会计年度的，应提供充分理由并予

以披露。

第六条 采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红筹企

业应遵循《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

——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以下简称《15 号文》），本规定

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七条 对于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红筹企业，无需提供

母公司层面财务信息。

第八条 采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红筹企

业，执行《15 号文》时，在不影响投资者决策判断和使用的

情况下，可基于简便性原则对以下特定信息予以分类汇总或

简化披露：



（一）在财务报告附注中披露子公司信息时，需要按要

求披露重要的子公司信息，对不重要的子公司可以分类汇总

披露。在确定子公司是否重要时，应考虑子公司的收入、利

润、资产、净资产等财务指标占合并报表相关指标的比例，

以及子公司经营业务、未来发展战略、持有资质或证照等对

公司的影响等因素。

公司确定子公司是否重要的标准应予披露，并且不得随

意变更。

（二）在财务报告附注中披露应收款项信息时，可以分

类汇总披露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款项相

关信息，包括期末余额汇总数及占应收款项期末余额合计数

的比例，以及相应计提的坏账准备期末余额。

（三）在财务报告附注中披露在建工程信息时，需要披

露重要在建工程项目的期初余额、本期增加额、本期转入固

定资产金额、本期其他减少金额、期末余额，对于不重要的

在建工程项目，可以按性质分类汇总披露。

（四）在财务报告附注中披露开发支出时，需要披露重

要开发支出项目的期初余额、期末余额和本期增减变动情

况，对于不重要的开发支出项目可以按性质分类汇总披露。

（五）在财务报告附注中披露政府补助信息时，可以按

性质分类汇总披露。

（六）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情形。



第九条 红筹企业采用等效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时，

应当在遵循等效会计准则要求提供的信息基础上，提供满足

证券市场各类主体和监管需要的补充财务信息。

补充财务信息主要包括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调节的

关键财务指标，包括但不限于：净利润、净资产、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

者权益、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经营和投资与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上海证券交易所应制定补充财务信息涉及的财务指标

及其调节信息的披露指引，报中国证监会同意后颁布实施。

第十条 红筹企业采用境外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时，

除提供按境外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外，还应提供按照中

国企业会计准则调整的差异调节信息，具体包括按照中国企

业会计准则重述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所有

者权益变动表。

对于重述的符合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的财务报表，不需要

提供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要求的附注信息,但需要提供与按境

外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主要差异及调节过程信息。

上海证券交易所应制定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重述财务

报表主要差异及调节过程信息的披露指引，报中国证监会同

意后颁布实施。

第十一条 适用等效或境外会计准则的红筹企业按照本



规定编报补充财务信息或差异调节信息，存在实际困难导致

不切实可行的，可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调整适用，但应

当说明原因和替代方案。

第十二条 红筹企业采用等效会计准则和境外会计准则

编制财务报告时，可不执行《15号文》规定，但应遵照中国

证监会相关要求披露非经常性损益、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

益等相关信息。

第十三条 红筹企业编制的财务报表、按有关规定需要

审计的，应当由境内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

务所根据中国审计准则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

采用等效或境外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红筹企业，按

有关规定提供的补充财务信息或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重

述的财务报表，应当由境内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根据中国审计准则及配套审计指引、监管规定进

行鉴证，并独立发表鉴证意见。

第十四条 为充分保护境内投资者合法权益，红筹企业

境内财务信息披露应遵循“就高不就低”原则，对于在境外

财务报告中披露的信息，在其境内上市财务报告中也应予以

披露。

第十五条 采用等效或境外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红

筹企业，在中期报告中提供财务信息时，仅需要提供按中国

企业会计准则调节的净资产和净利润。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